
世纪中天（遵义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
桃溪河畔六组团土地分割方案

一、背景

根据省自然资源厅、省教育厅省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生态环

境厅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《贵州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

后土地使用权分割转让合并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黔自然资规〔2024〕

1号的通知，为进一步规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后土地使用权分

割转让和合并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》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

于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、出租、抵押二级市场的指导意见》等法

律法规和政策规定，对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且办理不

动产权登记的土地使用权人，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前提下，经依

法批准，可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分割转让。

基于以上背景，对世纪中天（遵义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桃溪河

畔六组团建设用地土地分割方案进行分析论证。

二、分割依据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2019 年修正）；

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2020.01.01）；

3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（2015.01.01）；

4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（2021.01.01）

5、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》



（2023.11）；

6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

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55 号、1990.05.19）

7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、出租、抵押

二级市场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【2019】34 号 2019.07.06）

8、《贵州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后土地使用权分割转让合

并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2024.06.28）

9、）《遵义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（修订）》（2022.09.23）

（13 号令）；

10、其他相关规划、政府相关政策及其他相关材料。

三、拟分割用地概况

1、区位

拟分割地块位于红花岗区银河北路东侧桃溪河畔小区内，用地西

侧紧邻已建桃溪河畔别墅区；南侧紧邻湘江河；东侧紧靠自然山体；

北侧为电厂排渣场地。

图一：拟分割用地区位示意图

项目位置



2、拟分割用地概况

贵州桃溪河畔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 2006 年元月 27 日取得桃溪河畔地块的土

地使用权，宗地编号为2005-5-01，宗地面积为201099.44平方米（详见附件1：《国有土

地使用权转让合同》遵市（2006）国土资让字第04号）。2010 年 9 月 6日，桃溪河畔六

组团地块由贵州桃溪河畔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转让给世纪中天（遵义）房地产开发

公司（详见附件2：国有土地使用证（遵市国有（2010）第126号），桃溪河畔六组团地

块使用面积为 39593.38m2，桃溪河畔整体地块规划条件为：容积率 1.6，建筑密度

27.4%，绿地率38.3%。

图二：桃溪河畔六组团用地红线图



3、用地现状

桃溪河畔六组团用地总面积为39593.38m2。用地呈不规则多边形，南北向长约 388

米，东西向宽约 300 米。

图三：桃溪河畔六组团用地现状图



4、用地分割情况

在具体规划建设过程中，由于各类原因，桃溪河畔六组团地块被桃溪河畔七组团占

用了 7898m2，同时，遵义市政府规划的八七厂到银河路的市政道路也占用了桃溪河畔

六组团地块 1585.2m2，该宗地实际用于六组团建设的用地面积为30110. 18m2，鉴于项

目现状，世纪中天（遵义）房地产开发公司拟将桃溪河畔六组团土地分割为三块用地（

具体分割详见下图）：

黄色区域为七组团占用地块1 、红色区域为六组团用地地块2、蓝色区域为市政道路

占用地块3，：

图四：地块分割范围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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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后土地使用权分割条件

1、不存在土地权属争议

拟分割三个地块中地块1和地块2均为出让用地，地块1和地块2权

属均属于世纪中天（遵义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地块3为市政道路

用地，无土地权属争议。

2、分割后的宗地应具备独立的分宗条件，分割界线不得切割

建（构）筑物，分割后满足消防安全、环境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要

求。

拟分割三个地块为界限相邻地块，且除地块3为市政道路用地外，

其余地块1和地块2土地用途均为商住用地，土地使用权人均为世纪中

天（遵义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土地使用权类型一致。分割界线

不切割建筑物，且满足消防安全、环境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。

3、无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依法裁定、决定查封或以其他形式

限制房地产权利。

拟分割三个地块均无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依法裁定、决定查

封或以其他形式限制房地产权利。

4、土地出让合同、投资监管协议等未规定或约定禁止、限制

转让的条款。

土地出让合同中无禁止、限制转让的条款。

5、涉及公共配套设施建设和使用的，转让双方应在转让合同

中明确有关权利和义务。

拟分割三个地块中地块1和地块2均有单独的配套设施，无涉

及两个地块公用配套设施的情况。



6、未被认定为恶意囤地、炒地造成的闲置土地

拟分割地块未被认定为恶意囤地、炒地造成的闲置土地。

7、拟分割宗地已预售或存在多个权利主体的，取得有关权利人

书面同意

拟分割宗地未被预售或存在多个权利主体。

五、桃溪河畔六组团土地分割方案

1 、分割宗地前后的用地总平面布局方案

图五：分割前总平面布局方案 图六：分割后总平面布局方案



2、分割前后宗地主要经济技术指标

分割前后宗地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对比表

3、分割前后宗地建筑空间环境

分割前宗地建筑空间环境：

桃溪河畔小区整体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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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割后宗地建筑空间环境：

分割后整体布局及绿化空间示意图

本宗地块位于遵义市银河北路桃溪河畔小区内，桃溪河畔是一个完整

封闭的花园式小区，本宗地为六组团，位于桃溪河畔最里端，与七组团

毗邻，小区内建筑形式多样，有单体别墅、多层洋房、高层住宅。本宗

地分割前后的空间环境不变，均由多层住宅建筑、高层住宅建筑、局部

商业建筑、地下车库、地面居民活动广场等空间环境组成，建筑层数主

要为-1+6F、-2+14F、-4+20F，建筑总高度均未超过80M，建筑绿化空

间、小区活动空间均在六组团地块2建设区域内，建筑空间环境均无变

化。



4、分割前后宗地与周围用地和建筑的关系

桃溪河畔六、七组团整体布局及绿化空间示意图

本宗地分割前，地块北侧为林地，东侧为电厂排渣场，西侧为

幸福社区，南侧为湘江，分割后，地块与周围用地关系不变，与周

边建筑间距均达到规划要求，关系不变。



5、分割前后宗地交通影响评价

宗地分割前交通示意图

七组团

六组团



宗地分割后地块1交通示意图



宗地分割后地块2地块3交通示意图

交通影响评价：桃溪河畔小区车行和人行主入口主要从银河路进入，

本宗地块位于桃溪河畔小区组团内，分割前后对银河路红线宽度 24
米，双向 4 车道通行能力没有影响，对分割后的地块1和地块2内部交

通也无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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